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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高級管理層及員工

董事

執行董事

許坤華先生，46歲，為本集團主席。於往績記錄期間，許先生一直在本集團擔當關

鍵角色，負責策略規劃、企業及業務發展以及整體財務及日常管理。於一九九六年，許

先生創立十友並成為其控股股東，並不斷建立其管理團隊。彼於二零零零年邀請吳先生

加入十友董事會並於二零零五年招攬黃國定先生加入本集團。於本集團兩項收購中，許

先生引薦收購業務中之關鍵人士黃先生及何嘉平先加入本集團管理層。

許先生於一九八四年開始其事業，在安達信公司任職五年，其後於跨國公司之地區

財務部出任多個高級職務。於成立本集團前，許先生擔任本港一貿易及物業集團之董事

總經理。許先生於一九八零年畢業於拔萃男書院，於一九八四年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

並於一九九五年獲香港大學頒授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許先生為執業會計師兼英格蘭及威

爾斯特許會計師公會會員，自一九八七年起為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及香港會計師公

會會員。

吳志民先生，39歲，為本集團副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吳先生負責本集團之

整體管理、客戶管理、供應商管理、新產品採購及訂單管理。於往績記錄期間，吳先生

連同許先生組成本集團核心管理層，是就本集團所有重大事宜及管理作出最終決定之關

鍵人士。吳先生的努力使十友業務大幅增長。吳先生於二零零零年以主要股東及董事身

份加入十友。於加入本集團之前，吳先生已從事商業採購業務約12年之久。

黃世明先生，45歲，為本集團執行董事，負責監控本集團之整體營運管理。黃先生

於一九九四年建立第一次收購項下業務，並因第一次收購而於二零零五年六月加入本集

團。於整個往績記錄期間，黃先生負責運營管理、客戶管理、供應商管理、訂單管理及

第一次收購項下之業務設計及發展。於加入本集團後，黃先生在第一次收購及第二次收

購之業務成功與本集團業務整合的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黃先生在派對產品行業擁有廣

闊之業務聯繫及工作關係網絡，並於香港及中國紙品及塑膠產品開發及製造業擁有逾20

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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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定先生，58歲，為本集團執行董事兼總經理，負責本集團之設計及產品開發以

及業務發展。黃先生於二零零五年加入本集團，擁有逾25年工作經驗，包括曾於銀行業、

製衣及時裝零售業出任高級職務。於加入本集團之前，黃先生曾於利華集團擔任董事及

於金利來（遠東）有限公司擔任營運總監。彼於一九七四年畢業於肯薩斯大學，獲授文學

學士學位，並於一九七七年獲美國聖克萊大學頒授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非執行董事

陳卓明先生，49歲，為本集團非執行董事。陳先生於一九九六年至二零零七年五月

三十日代表許先生汮任十友之代理董事。彼曾任職多個跨國機構及本地企業，於商業電

子產品之研發、物流及營運管理領域擁有逾25年經驗。陳先生於一九八零年畢業於羅布

諾科技大學（英國），持有電子及電機工程學學士學位，亦於一九八八年及一九九二年分

別獲香港大學頒發之工程學理學碩士及工商管理碩士學位。於一九九八年，陳先生獲香

港中文大學頒發之經理人員會計管理概論文憑。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華強先生，46歲，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四日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張先

生於管理消費電子產品貿易及製造方面積逾15年經驗。張先生於一九九四年畢業於香港

中文大學，持有工商管理學士學位。張先生現為成謙聲匯控股有限公司（於聯交所主板

上市）之主席、行政總裁、執行董事及控股股東。

艾秉禮先生，59歲，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四日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艾先

生於會計及金融行業積逾30年經驗。彼現時為金旭證券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兼香港證券

經紀業協會有限公司主席。於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六年及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零年間，

艾先生曾分別為安達信公司及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之合夥人。彼亦曾於一九七八年

至一九七九年期間擔任香港電腦學會主席。彼畢業於南昆士蘭大學，獲得商業學士學位，

並為澳洲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香港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及香港董事學會資深會員。艾

先生現時並無於任何上市公司擔任董事，但曾於二零零一年五月至二零零五年五月於國

際金融社控股有限公司（於聯交所創業板上市之公司）擔任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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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熾強先生，43歲，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四日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先

生於證券行業擁有逾18年經驗，包括曾於證監會法規執行部工作七年。彼為英國特許公

認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黃先生於一九八七年獲香港大學頒授經濟學學士學位，於一九

九五年獲香港中文大學頒授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彼現擔任申銀萬國（香港）有限公司（於

聯交所主板上市）財務董事及公司秘書之職務。

除披露者外，各董事現時及緊接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前最近三年並無於其他上市公司

擔任任何董事職務。各董事亦與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股東或任何其他控股股東

概無關連。

高級管理層

何嘉平先生，44歲，為本集團部門總經理，負責監督本集團（尤其美國境外市場）之

貿易活動。彼因第二次收購於二零零六年加入本集團。何先生從事派對及新奇產品貿易

行業約達25年，其中於派對用品出口及客戶關係（尤其於歐洲、北美及南美）方面擁有逾

20年經驗。

余瑞芳女士，42歲，為本集團會計經理，負責本集團監督之財務監控。余女士於二

零零五年九月加入本集團。彼於財務及會計方面擁有15年工作經驗。於加入本集團之前，

彼曾任職於Ng & Law CPA Limited（前稱K.W Law & Co.）。余女士持有東北財經大學頒

授之會計學學士學位。

陳偉林先生，35歲，為本集團之合資格會計師兼公司秘書，負責本集團之整體財務

管理及監控、策略制訂及庫務管理。陳先生於二零零七年五月加入本集團，之前自二零

零四年起在一間製造公司出任財務經理。陳先生於二零零二年取得Curt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之金融碩士學位及於二零零四年取得香港理工大學之專業會計碩士學位。陳

先生為國際會計師公會及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根據上市規則第3.24條，陳先生獲委任

為本集團之合資格會計師。

陳永昕先生，33歲，為潮藝之銷售經理，負責潮藝之業務發展及整體管理。陳先生

負責銷售部門與生產之經營協調並管理客戶關係。彼於二零零五年六月加入本集團。陳

先生於一九九八年畢業於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持有理學學士學位。彼為黃先生甥女

之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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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賢先生，35歲，為潮藝之經理，負責潮藝之塑膠部。王先生於塑膠行業擁有12

年工作經驗，彼於二零零五年六月加入本集團。

李松輝先生，36歲，為本集團之採購經理，負責本集團之採購管理及協調配套客戶

服務，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加入本集團。彼於貿易行業擁有約10年經驗，於加入本集團之

前，曾於多家貿易公司出任採購員。李先生於一九九七年畢業於香港嶺南大學，持有工

商管理學士學位，並於二零零零年自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獲得物流管理專業文憑。於二零

零四年，李先生亦自伯拉福大學獲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吳偉強先生，30歲，為本集團之採購經理，負責本集團主要客戶之業務發展。吳先

生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加入本集團，在出口貿易行業擁有約10年經驗。彼以往之工作經驗

為本集團之新產品開發帶來經驗及支持。

黃啟囱先生，31歲，為本集團之採購經理，負責本集團之禮品附屬品業務，於二零

零四年加入本集團。黃先生於一九九八年畢業於浸會大學，獲應用化學學士學位。

審核委員會

根據上市規則第3.21至3.23條之規定，本集團已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日成立本公

司之審核委員會，並書面訂明符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最佳應用守則之職權範圍。審

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核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制度。

審核委員會有四名成員，包括一名非執行董事及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

主席為艾秉禮先生。

薪酬委員會

本集團之薪酬委員會現由一名非執行董事及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張華強先生

為薪酬委員會主席。董事將不時檢討及釐定本集團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及酬金。本

集團已遵照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成立薪酬委員會並界定其職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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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政策

本公司制定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政策乃為確保對彼等之能力及表現提供公正及

合理回報，以吸引、激勵及挽留人才。每位董事之酬金數額均基於有關董事之經驗、責

任、在本集團之工作量及工作時間而釐定，並與香港其他同等規模之上市公司可資比較。

董事薪酬按表現釐定，本集團將確保董事已按其在本集團作出之努力及工作時間獲

得足夠但不會過多之報酬。

董事之薪酬待遇可包括非現金利益。概無任何董事或管理人員可參與決定其自身薪

酬。

董事薪酬

如本招股章程附錄一第I-22至 I-25頁附註10所披露，於二零零五、二零零六及二零

零七年三個財政年度及截至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四個月，董事酬金總額分別約為

1,300,000港元、2,900,000港元及3,300,000港元及1,000,000港元。本招股章程附錄五披露

之二零零八年應付之相應數額將約為4,900,000港元，而倘與董事訂立之服務協議自二零

零七年四月一日起生效，該數額將約為7,300,000港元。

該數額於二零零五財政年度相對較低，乃由於當時僅許先生及吳先生在本集團工

作，而黃國定先生加入本集團僅三個月。該數額於二零零八財政年度有大幅增長，則反

映出董事管理上市公司之額外風險、責任以及義務，以及董事數目有所增加。

支付予黃先生之總酬金於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七年財政年度分別約1,100,000港元及

1,600,000港元。該等酬金相對其他董事偏高，但管理層相信此等酬金絕對合理，原因為

本公司需要黃先生根據第一次收購持續管理及經營新收購業務以便業務順利過渡，以及

需要黃先生全心投入並全力為本集團之整體業務及事務作出貢獻。

根據有關服務合約，許先生及吳先生各自基本薪金之每年增幅不得超過回顧期內薪

金之10%。所有執行董事之酌情花紅合計不得超逾本集團任何財政年度之純利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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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規顧問

本公司擬根據上市規則第3A.19條之規定於上市日期前委任卓亞為其合規顧問，而

卓亞將收取諮詢及文件費。本公司與卓亞將訂立之合規顧問協議之重要條款包括下列各

項：

(a) 為符合上市規則第3A.19條，卓亞將獲本公司委任為合規顧問，任期自上市日

期起至本公司於上市日期後開始之首個完整財政年度之財務業績符合上市規

則第13.46條之日期止；及

(b) 根據上市規則第3A.23條，卓亞將在下列情況向本公司提供意見：

(i) 於刊發任何規管公佈、通函或財務報告前；

(ii) 倘擬進行某項須予公佈交易或關連交易，包括股份發行及股份回購；

(iii) 倘本公司擬按有別於本招股章程詳述之方式動用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或

倘本公司的業務、發展或業績偏離本招股章程所載任何資料；及

(iv) 倘聯交所就股價或股份交投量異常變動向本公司作出查詢。

員工

員工概覽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有68名員工。下文載列按營運職能劃分之員工分佈情

況：

本集團 美藝

管理層 11 12

財務／會計／行政 11 8

採購／銷售 29 4

設計 5 16

生產／物流 9 480

助理／其他 3 18

總數 68 538

根據原始加工協議、延續加工協議及加工協議，美藝（不屬本集團一部份）負責提供

生產之廠房設施、電力及勞工並為本集團交付加工產品，代價為本集團支付有關加工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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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僱員之關係

董事認為本集團與僱員維持良好工作關係。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及美藝均

無設立工會。本集團未曾遭遇任何罷工或重大勞資糾紛以致正常業務營運被迫中斷。

除已披露者外，董事、高級管理層及僱員之間概無家屬關係。

招聘及培訓

本集團根據工作能力及經驗招聘僱員。本集團定期檢討僱員表現，並於進行僱員評

核後晉升及獎勵適合之僱員。

為使僱員全面瞭解本集團、彼等之職責及提高彼等之生產力，本集團一般於新僱員

開始工作前對彼等進行內部迎新活動及培訓。在適用情況下，本集團亦向新員工提供工

作程序手冊，以令彼等瞭解本身職責及其工作與組織內其他職能之關係。此外，為提高

生產力及效率，本集團定期向全體僱員提供內部培訓。

僱員福利

本集團在所有重大方面均符合其經營所在司法權區之所有法定退休供款規定。在香

港，本集團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為僱員參加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在中國，美藝已

向董事確認，其已為工人（彼等被視作本集團國內工作隊伍之一部份）提供住宿及與退休、

醫療與職業病或殘疾補償及失業有關之社會保險，並根據中國有關法律及法規向退休福

利計劃作出規定供款，以為員工之退休福利提供資金。

董事確認，本集團在所有重大方面均遵守其業務營運所在地及與客戶訂立之合約中

有關兒童保護、公平勞工標準、其僱員或工人工作條件及行為守則之所有相關法律、法

規及規定。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有條件地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之主要條款摘要載於本招股章程附錄

五「購股權計劃」一段。本公司尚未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